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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7 段 

  回复： 

1. 澳门特区认同人权事务委员会(委员会)开展的工作，并欢迎委员会就澳门特

区执行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(《公约》)提供的所有宝贵和建设性意

见。 

2. 在不妨碍之前已向委员会提供数据的情况下，必须强调澳门特区在中国“一

国两制”政策框架内的独特法律地位。1999 年 12 月 20 日，中国恢复对澳门行

使主权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十三项的规

定设立澳门特区。 

3. 1993 年 3 月 31 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

过《基本法》。《基本法》就澳门特区选举制度的规则做出规定，包括行政长官

和立法会的选举制度。 

4. 此外，《基本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，“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。本法的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国务院和澳门特别

行政区。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修改议案，须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代表三分之二多数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和澳门特别行

政区行政长官同意后，交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向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。本法的修改议案在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前、先由

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。本法的任何修改，均不得同中华

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。” 

5.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外交和国防事务(《基本法》第十三

条和第十四条)。鉴于《公约》只约束主权国家，因此，中国通知联合国秘书

长，表示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，《公约》适用于澳门特区的有关规定通过澳

门特区的法律予以实施，《公约》当事方的国际权利和义务将由中国政府承担。 

6. 当时，中国对《公约》第二十五条(乙)项在澳门特区的适用作出保留，并明

确提及，根据澳门特区《基本法》和中葡的双边协议所确定的由选举产生机构的

组成及其成员的选择与选举方式。 

7. 同样重要的是，应注意《公约》既不禁止保留，亦不对保留施加任何种类的

限制。另外，中国通知作出保留时，没有缔约国表示反对(《维也纳条约法公

约》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)。 

8. 此外，中国作出的保留内容与葡萄牙政府于 1992 年将《公约》伸延至澳门

适用时提出的，没有很大差别。事实上，葡萄牙议会第 41/92 号决议是关于对公

约第二十五条(乙)项的保留，决定相关条款不适用于澳门。按照《葡萄牙共和国

宪法》、《澳门组织章程》和《联合声明》的规定，确定由选举产生机构的组成

及其成员的选择与选举方式。 

9. 根据《基本法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《基本法》的有关解释，

以及做出的有关决定，澳门特区一直逐步完善其选举制度，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发

展。最后，应注意，在单一制和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框架内，澳门特区是不可分

割的一部分，因此，不应忽视澳门特区的非主权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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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11 段 

  回复： 

10.  澳门特区与内地之间的《移交逃犯安排》属于中国内部不同司法区域间的

司法合作安排，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引渡合作，不涉及《公约》有关规定的适用

问题。澳门特区在遵循“一国两制”的原则下，自 2015 年 2 月起与中国内地正

式开展《移交逃犯安排》的磋商。目前，双方已就上述安排的具体条款进行了数

轮磋商会议，并已就安排的内容达成了基本共识。 

11.  双方现正就若干问题进行研究，并一直保持紧密沟通，以期在尊重不同法

律制度具备不同特点的前提下，就安排的内容达致最终共识。 

  第 17 段 

  回复： 

 为保障外地雇员的劳动权益而采取的措施 

12.  劳工事务局在履行劳动监察职责方面，持续采取积极措施，包括进行具预

防性的事前劳动监察，以保障雇员，包括外地雇员的劳动权益。 

13.  除日常劳动监察外，亦采取具预防性的事前劳动监察，派员到各地盘进行

巡查，并要求雇主提供数据，以主动方式监察雇主对劳动法例的遵守情况，包括

其向外地雇员支付工资的情况。而在进行预防性巡查期间，会收集雇员的相关资

料，包括：劳动合同、粮单、过户记录和出勤记录等。 

14.  同时，劳工事务局也采取“送服务上门”措施，为建筑地盘分判商及外地

雇员进行退场讲解会，讲解外地雇员离职时涉及的劳动权益。 

15.  此外，为加强外地雇员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工作权益的认识，劳工事务局与

中资职介所协会自 2015 年 8 月起合办培训课程，派员为中国内地来澳工作的建

筑雇员讲解工作权利、义务和保障，包括外地雇员的工资权益等法律规定。在

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间，共举行了 145 班课程，学员人数共 16,404 人

次。 

16.  另一方面，为加强雇主雇员对劳动权益的认识，劳工事务局除采取预防性

的事前劳动监察外，亦积极开展多元的法律倡导。除持续与合作伙伴、社会团体

举办不同类型的专题讲解会进行法律倡导外，更采用手机应用程序 (APP)、

Wechat、Facebook、Youtube、巴士视频、楼宇及商厦大堂电视等多媒体宣传方

式，让雇主及雇员(包括外地雇员)清楚自身的劳动权益，有助于维系和谐的劳资

关系。 

 对职业介绍所的监管方面 

17.  第 32/94/M 号法令《发出准照予职业介绍所之制度》第 16 条明确规定，禁

止职业介绍所向其所登录的求职者以安排工作为理由收取任何金额，且亦禁止其

作为居间人支付雇员工资，以及禁止其从雇主实体收取扣除雇员工资的任何种类

的支付。倘经调查后证实职业介绍所作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行为，例如：向外

地雇员收取中介费用或克扣外地雇员的工资等，劳工事务局必定会依法对有关的

职业介绍所作出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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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 此外，劳工事务局持续以教育和巡查模式对职业介绍所进行监察，加强力

度严格监管其运作，包括监察职业介绍所是否存在收取外地雇员中介费用的情

况。劳工事务局对职业介绍所的运作进行监察的同时，亦开展“送服务上门”的

倡导工作，即场讲解法律权利义务，藉此加深职业介绍所经营人对法律的认识，

以达致知法守法。2016 年对职业介绍所进行巡查的次数共 146 次，涉及的职业

介绍所共有 132 间。 

19.  除上述以教育和巡查模式对职业介绍所进行监察外，在立法方面，劳工事

务局现正密切跟进修订第 32/94/M 法令《发出准照予职业介绍所之制度》的立法

工作。有关的修法内容主要包括：引入就业服务指导员制度、完善服务费制度、

严格订定职业介绍所准照的发出要件、明确禁止职业介绍所向逗留在澳门特别行

政区的非本地居民(包括旅客或外地雇员)提供职业介绍服务、加强违法行为的处

罚，以及设立关闭营业场所及禁止从事职业介绍所业务的附加处罚等，藉此进一

步规范行业的运作，并提升职业介绍所的服务质素，以及保障服务使用者的权

益，响应社会的发展需要。 

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劳工事务局对涉及外地雇员的劳资纠纷个案情况

如下： 

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

投诉个案(宗数) 638 819 1,337 1,156 

外地雇员(人次) 1,243 1,834 4,175 2,832 

首 10 项事项 

(按 2016 年结果排序) 

项次 占比 项次 占比 项次 占比 项次 占比 

工资 486 12% 938 18% 2,596 19% 1,239 15% 

强制性假日 327 8% 395 7% 1,496 11% 1,076 13% 

周假 374 9% 530 10% 1,671 12% 1,013 12% 

超时工作补偿 514 13% 654 12% 1,515 11% 1,011 12% 

年假 187 5% 288 5% 934 7% 690 8% 

解雇赔偿 308 8% 455 9% 894 6% 644 8% 

停工 199 5% 343 6% 1098 8% 602 7% 

预先通知期 315 8% 385 7% 687 5% 444 5% 

住宿 206 5% 440 8% 887 6% 441 5% 

回程费用 228 6% 258 5% 483 3% 249 3% 

其他 908 22% 665 12% 1,665 12% 746 9% 

涉及总事项 

(项次) 

4,052 100% 5,351 100% 13,926 100% 8,155 100% 

事项处理结果 项次 占比 项次 占比 项次 占比 项次 占比 

经行政当局解决 3,952 98% 5,264 98% 11,297 81% 5,645 69% 

送交司法机关审理 100 2% 77 1% 647 5% 130 2% 

调查中 0 0% 10 0% 1,982 14% 2,380 29% 

 

  



CCPR/C/CHN-MAC/CO/1/Add.2 

GE.17-06762 5 

20.  如上所述，劳工事务局加强预防性的事前劳动监察，以主动方式监察雇主

对劳动法例的遵守情况，并以“送服务上门”方式，为雇主及外地雇员进行退场

讲解会，即场讲解劳动权益。 

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劳工事务局处理涉及外地雇员被职业介绍所收取

中介费用(违反第 32/94/M 法令第 16 条 a 项)的投诉个案情况如下： 

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

开立个案(宗数) 3 0 5 5 

收取费用 3 0 5 5 

处理结果：     

  成立并作出处罚 0 0 2 0 

  不成立 3 0 3 2 

  调查中 0 0 0 3 

 

21. 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，共接获 13 宗外地雇员投诉职业介绍所收取中介费

用的个案。经调查后，成立的个案共有 2 宗，劳工事务局已依法对违法的职业介

绍所作出处罚，另有 8 宗个案为投诉理由不成立，而余下 3 宗则仍在调查中。 

 

     


